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法律问题 

文/蒋晓梅 

   社会保障基金不足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面临的重要课题。根据规定，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
金来源有参保单位和个人缴纳费用、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财政拨入资金、彩票公益
金、经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等多种渠道。从当前情况看，我国社会保障的
筹资方式主要是征缴社会保险费，财政补助虽然逐年增加，却远不能满足社保需要。国有资产划转
社保基金的相关规定迟迟没有出台，阻碍了划转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的道路。因此，要弥补社保
基金不足，首先应从法律层面解决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一些问题。 
   一、提高社会保障费的征缴基数和比例 
   社会保障费率是按照社会保障缴费基数征收的比例，不同国家对缴费基数的规定不同，有的
单位规定了用人单位和个人的缴费上限，有的没有上限。比如法国规定缴费基数为雇员的所有劳动
收入，包括实物奖励。我国则规定用人单位的缴费基数是职工工资总额。但对职工工资总额的构成
并没有做具体规定，指使我国用人单位普遍存在缴费基数不实的问题，另外还存在一些协议缴费等
不规范做法，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的流失。 
   关于缴费比例，国务院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
企业交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应达到
本人缴费工资的8%；关于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国家规定用人单位缴费率应控制在职工工资总额的6%
左右，个人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的2%；《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失业保险费交纳率为本
单位工资总额的2%，个人缴费率为工资的1%。单位和个人每月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和失
业保险费之和最高占职工工资总额的30%左右，若考虑到近年来单位缴费逐年下降等因素，实际缴
费比例更低。 
   二、尽快制定《国有资产划转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 
   通过减持国有股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成立时就有讨论，但
直到目前仍在争论之中。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规
定，上市国有企业在IPO时减持10％国有股，并将收入划入全国社保基金。由于各方面原因，该暂
行办法2001年10月被叫停。2002年6月，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
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也就是说，仅是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在
IPO时，减持10％国有股以充实全国社保基金。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采取多种方式
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确定了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的大前提。
2004年，由财政部、国资委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部门牵头，成立了“股权划拨研究领导小
组”。 
   从当前情况看，划转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方向已经明确，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制定
出相关法规，主要在于部门利益协调问题。比如划转的方式问题，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坚持通过划
转股权给社保基金，确保社保基金理事会能享受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带来的收益，而国资委坚持划
转资金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认为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应该具有唯一性，如果划转股
权给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就会形成两个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破坏了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完整
性，也会对国有股的控制地位造成影响。至于划转的比例，除明确规定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在IPO
时，减持10％国有股以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外，也没有制定更明确的标准。 
   据权威部门的测算显示，到2006年底，养老金资金将出现1.8万亿元缺口。要弥补这个缺口，
仅靠财政增加社保资金投入远远不够，必须尽快制定《国有资产划转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对
相关问题从法律上予以解决，明确具体做法。随着我国股改进程的加快，国有股流通的时间已经越
来越近，如果不能尽快明确国有股减持后的收益去向，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就不能得到有效解
决。国有资产划拨社保帐户，是一项事关全民的大事，必须尽快统一各部门意见，以行政法规的形
式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财政预算制度 
   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就是财政代表国家和社会对公民提供物质帮助的责任。《宪法》第45条
规定，我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正因为是一种帮助，
由财政所供给的社会保障水平，既不可能满足公民的全部生活需求，也不应当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

 



要求公民做出对等的贡献1。但财政投入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量如何确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
定。 
   改革开放初期，为鼓励市场竞争，追求较高的增长速度，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强调效率更
多，兼顾公平较少。投入生产领域的财政资金远远大于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社会保障历史欠帐
较多，导致了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形成巨额赤字。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缺陷而设置
的，倘若政府无力承担，任社会各方面自愿承办，自找门路，各行其事，甚至有利则多办，无利则
少办或不办，那么就不是在弥补市场缺陷，而是在进一步扩大市场缺陷，进一步引起社会不公。因
此，应当将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法定化，财政必须依法定标准、以法定方式为社会保障承担资金支持
责任，各级政府都不得减免和推卸这种责任（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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